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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川建质安发〔2017〕490 号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督查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方案>的通知》(建质〔2017〕57 号)精神和《四川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的通

知》(川建质安发〔2017〕260 号)要求，确保我省工程质量安全

提升行动落到实处，决定在全省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督

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范围及时间 

全省各市（州）及 1 个下辖县（市、区），分三批开展，

具体督查分组及时间另行通知。 

    二、督查内容 

（（（（一一一一））））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部署开展情况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部署开展情况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部署开展情况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部署开展情况。。。。细化实施方

案制定情况；实施方案执行情况；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自查

检查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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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立情况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立情况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立情况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立情况。。。。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机构建设情况；监督人员、经费保障情况；监督机构人员考

核、培训情况；监督工作开展情况。 

（（（（三三三三））））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建设、施工、监理、检测等有

关单位、项目负责人及从业人员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落实质量安全责任情况；对违反国家有关工程质

量安全法规和强制性技术标准行为进行查处的情况；工程质量

安全事故和质量投诉处理情况。 

（（（（四四四四））））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受检企业、项目建设基本

程序执行、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立情况；受检项目监管情况；

受检项目地基基础、模板支架、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主体结构实体质量情况和各方责

任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三、督查方式 

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抽查等方式开展督查，督查结束后，

由督查组向受检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受检工

程相关单位通报督查情况。 

四、督查组组成 

督查组由组长、联络员、专家等组成。组长由相关厅领导

担任，相关处室负责人任联络员，设计、质量、安全、监理等

相关专家参加。 

五、督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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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要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做好自查检查。我

厅将及时向全省通报督查情况并对下发执法建议书的项目的整

改和处罚情况进行督办。 

（二）受检市（州）要准备好工作汇报材料和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部门专题汇报材料，并提供相关的监督管理材料，以备

抽查。 

（三）受检市（州）要提供所有符合督查要求的建设工程

项目清单，清单应包括工程名称、地点、结构类型、开工时间、

督查时形象进度、参建单位、工程类型（公共建筑、保障房、

棚改安置房、商品住宅等）等内容。 

（四）提供受检工程企业及项目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工程

实体质量安全和受检项目监管等相关文件材料。 

（五）督查工作要严格执行中央和省有关规定，轻车简行、

厉行节约。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7 年 7 月 11 日 

       

     （联系人：朱廷镇    电话：028-85080787） 

 


